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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核

查意见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保荐人”）为江苏裕兴薄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裕兴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

交易》等相关规定，对裕兴股份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计划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26 年 4 月 14 日，裕兴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关联董事王

建新先生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1、预计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向常州依索沃尔塔合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依索合成”）销售聚

酯薄膜，预计金额 1,200万元（不含税），2025年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442.11万元

（不含税）。

公司向依索合成代收电费，预计金额 300万元（不含税），2025年发生的交

易金额为 223.52万元（不含税）。

公司向依索合成租用仓库，预计金额 10 万元（不含税），2025年发生的交

易金额为 7.71万元（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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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6年与关联方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依索合成

销售聚酯

薄膜

公 平 市 场

定价原则
1,200 88.13 442.11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依索合成 代收电费

公 平 市 场

定价原则
300 50.84 223.52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依索合成 租用仓库

公 平 市 场

定价原则
10 1.93 7.71

2、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月 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

议案》。2025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预计的总

金额。

公司 2025年度与关联方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确认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依索合成

销 售 聚

酯薄膜
442.11 1,200 0.50% -63.16%

2025 年 4
月 17 日公

告 编 号 ：
2025-015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依索合成

代 收 电

费
223.52 300 0.25% -25.49%

2025 年 4
月 17 日公

告 编 号 ：
2025-015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依索合成
租 用 仓

库
7.71 10 0.01% -22.90%

2025 年 4
月 17 日公

告 编 号 ：
2025-015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与依索合成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的生产发展

需要。公司根据 2025年度可能发生的交易进行充分预计，但受市

场波动、客户需求、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变化等因素影响，使得

实际结算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上述差异对公司日常经营及

业绩无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

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2025年已经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决策程序合法，未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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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常州依索沃尔塔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合欢路 51号

成立日期：2005年 1月 20日

法定代表人：Andreas Schindler

注册资本：547.53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7691048106

经营范围：生产高性能复合材料及其制品（含电气复合绝缘材料及其原材料）、

耐高温绝缘材料及绝缘成型件，分切加工绝缘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其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8,729.63万元，净资产：

12,911.28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4,199.43万元，净利润：2,389.61 万

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依索合成 25.67%的股份，公司董事长王建新先生担任依索合成副

董事长。前述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规定的

情形，依索合成是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依索合成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历年与公司的交易均如约履

行，未出现无法履行合同或违法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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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预计 2026年度公司向依索合成销售聚酯薄膜商品、代收电费及租用仓库金

额分别约为人民币 1,200万元（不含税）、300万元（不含税）、10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按照公平市场定价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后执行。交易价格

公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向公司输送利

益的情形。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依索合成按照市场价格签订年度供货框架协议、用电协议和租

赁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依索合成是公司的下游客户之一，采购公司的产品作为原材料。

公司与依索合成经营场所相邻且同属于钟楼经济开发区水杉路 A15 地块，

受同一地块电力接口的限制，公司须先支付 A15地块上所有企业发生的电费，

然后根据地块上其他企业实际使用的数据再与其结算电费。

由于公司存货数量增加，需要扩大仓储空间。考虑到公司与依索合成经营场

所相邻且依索合成有部分空置仓库可供租用，向依索合成租用仓库可以节省运输、

仓储成本。

公司与依索合成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

理公允的基本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的正常业

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涉及

的金额占公司营业收入和净资产的比重较小，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全体独立董事

认为：（1）2025年度，公司与依索合成发生的货物销售、代收电费及租用仓库

的关联交易均履行了《公司章程》规定的审议程序，审议程序合法，交易价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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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2）公司董事会对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2025年已经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决策程序合法，未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3）2026年度，公司拟与依索合成发生的货物销售、

代收电费服务及租用仓库业务是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将按照市场公允价值

进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裕兴股份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计划事项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

公允，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综上，保荐人

对裕兴股份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6

（此页无正文，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王旭骐 李 磊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14日


